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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大利违宪审查制度 

祁建平

    当今世界多数国家都建立和完善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违宪审查制度，作为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手段。一

般说来，这种制度主要通过三种模式发生作用：其一是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行使违宪审查权，如英国；其

二是由作为司法机关的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如美国；其三是建立宪法法院作为专门的司宪保障机

构，行使违宪审查权，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洲大陆多数国家采用此模式。 

    
    在意大利，宪法法院不是司法机构的组成部分，是法定的、专门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司宪机构，其地位

与两议院、总统、最高法院平行。意大利宪法第135条第1款规定:“宪法法院由审判官15名组成，其中三

分之一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三分之一由议会在两议院联席会议中任命，三分之一由普通的和行政的最高法

院审判官任命。”意大利宪法第135条第2款和第3款接着规定:“宪法法院审判官从普通的和行政的最高法

院任命的法官，包括已退休的法官在内，可从大学法学正教授以及执业至少二十年的律师中选任”。 

    
    按照意大利宪法第134条规定，违宪审查的范围涉及以下几方面: 两议院和区议会制定的法律，它们不

得同宪法相抵触，否则就可能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而失去效力，另外，作为违宪审查对象的法律，可以是

法律整体，也可以是法律中的某一条款或者某些条款，部分条款违宪时，其余条款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国

家和区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既包括议会的行为，也包括政府的行为，但从违宪审查的实践中看，主要

是指后者；国家各权力机关之间关于权限的冲突，国家和区之间、各区之间权力冲突；对共和国总统和各

部部长的弹劾，其被指控的罪名有两个:破坏宪法和叛国。 

    
    在意大利，宪法法院法官不能主动地行使违宪审查权。违宪审查权的行使是通过被动的、偶然的、随

机的方式进行的。违宪审查程序的启动方式可概括为二:普通法官式和案件当事人式。普通法官式是指普

通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如果对该案件判决所必须适用的法律是否合宪产生怀疑，则可中止案件审理，将所

疑法律交由宪法法院审理决定，待宪法法院作出正式裁决后，再确定已中止审理的案件撤消还是继续审

理。案件当事人式是指案件当事人在普通司法程序的进行中，可以普通法官审理案件拟适用或适用的法律

违宪、适用该法律会损害自己的合法权益为由，要求普通法官将该法律交由宪法法院审理决定，普通法官

必须提交，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或拖延。宪法法院受理合法有效的提交或申请后，院长委托一名法官作

为案件主办人。该法官的职责是为案件的正式审理或表决收集相关信息、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而没有最

后决定权，即不能对案件的性质和结论自行作出终结判断。需要指出的是，宪法法院审理案件，没有固定

不变的程式。换句话说，审查的对象或内容不同，审理的过程和长短也就不同。普通案件常常需要1-2年
才能作出判决或裁定。宪法法院的违宪审查实行一审终审制，判决或裁定除涉及人身自由方面的以外一般

无溯及既往的效力。 

    
    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存在以下缺陷:第一，行使违宪审查权的主体过于宽泛以致事实上模糊不清，不

利于行之有效的宪法实施监督；第二，宪法争议不能进行诉讼，使宪法争议无法解决；第三，违宪审查没

有制度化、法律化，严重影响了宪法实施的水平。要纠此弊端，就应设立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以保证宪

法的实施，例如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独立行使职权的宪法委员会作为违宪审查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的成

员可由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提名，全国人大批准，国家主席任命。宪法委员会的职权，至少应为:解释宪

法；审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单行条例、自治条例和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并作出裁

决；裁决国家机关之间的权限争端；对公民、社会团体、政党提起的宪法诉讼作出裁决。另外，我国至今

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宪法不具备可诉性，从而使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大打折扣。人民法院对于宪法争

议实际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使大量侵犯公民权利、超越职权的规范性文件畅通无阻。违宪审查主要限于

对抽象违宪行为的审查，而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各政党和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全体公民行为

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政治、行政、法律责任形式，也没有可操作的程

序，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形同虚设。应当说，由专门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是国外宪政史发展的必然结

果，代表了国外违宪审查制度的主流。 



    
    
    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8月，第98-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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